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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書

業務回顧

全球經濟動盪已影響眾多行業，而本集團亦無法倖免。儘管集團已貫徹地實施指引，重估其於市場上的地位，

並積極地進軍具龐大增長潛力之業務，但這並不表示本集團的營運單位在過去六個月之營商來得輕易。雖然

出售集團總辦事處錄得收益，但集團在此期間的整體表現，不幸地亦因上述的經濟環境而受到負面影響。儘

管如此，集團冀讓各股東得知，早前為業務播下的種子，如在亞洲發展集團核心的動畫及漫畫市場業務，終漸

趨成熟。總括而言，此是集團值得期待的時刻，因為過去的陰霾將會逐漸散退，放眼目前的是連接成功的康莊

大道。

本集團過去六個月亦有一些值得提及的成就。科技業務方面，集團正積極尋求合適的策略性夥伴，以提升其

技術及將其進一步商業化。漫畫業務方面，集團已透過額外的資源，加強其授權業務的發展，積極爭取線上遊

戲、動畫及影片製作的商機，同時繼續延伸至其他媒體範疇。文化傳信一直以來的宏願，是將中國文化帶進主

流；為此，集團將以獨家的動漫引擎，開發具亞洲風格之動漫創作平台。讓普羅大眾透過這個動漫引擎，使用

集團豐富的動漫影像資料庫，參與製作過程；在降低成本的同時，亦可吸引新一代動漫畫師加入創作行列。

除漫畫外，面對中國收緊信貸及經濟不明朗的環境，本集團於上半年全力做好勘探工作，精心籌備於下半年

進行石油開採工作。因此，石油開採業務對整體財務業績的影響較以往稍遜，但憑所取得的正面地質數據來

說，本集團有信心勝利油田及潮水盆地之石油開採業務極具潛力，能夠於不久將來創造亮麗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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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展望未來，本集團熱切期待即將展開之項目，並對未來的發展歷程充滿信心。集團將會繼續促進與現有合作

及業務夥伴的緊密關係。把線上社交網絡發展為人與人之間進行溝通交流之有效工具，過去數年Facebook、

Twitter及Youtube在全球變得更受歡迎及對社會的影響便是最好的憑證。本集團堅信線上社交網絡在全球華

語人口之龐大潛力，憑藉本集團龐大的版權資料庫、獨有的動漫引擎及邀請明星作代言，無疑已具備所需資

源開發一個互動社交網絡，為全球華人社群提供獨特的新媒體及遊戲社交網絡。除線上業務之外，本集團亦

繼續把動畫及漫畫核心業務滲透至亞洲市場，例如，在中國為藝術家和志同道合的動漫畫家設立教育計劃及

訓練場地。集團對股東多年來的支持衷心感激，並承諾將繼續謀求長遠而有利於股東之最佳投資策略，並為

此而努力奮鬥。

致謝

本人謹就期內董事會、管理層同仁及各員工之不懈努力，以及本集團之客戶、供應商、業務夥伴及各股東一直

以來之鼎力支持，深表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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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文化傳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

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二零一零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收入 3 22,802 19,187

銷售成本  (15,733) (12,488)
   

毛利  7,069 6,699

其他收入 4 1,561 15,644

行政費用  (32,652) (29,675)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表之金融資產

 公平價值減少  (36,865) (13,968)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1,087) (499)

財務費用 6 (4) (74)
   

除所得稅前虧損 7 (61,978) (21,873)

所得稅抵免 8 740 1,571
   

持續經營業務之除所得稅後虧損  (61,238) (20,302)

已終止經營業務：

期間溢利 9 54,780 572
   

期間虧損  (6,458) (19,730)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境外經營業務財務報表的匯兌收益  9,023 5,303
   

期間其他全面收入  9,023 5,303
   

期間總全面收入  2,565 (14,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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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續）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應佔期間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5,635) (19,245)

非控股權益  (823) (485)
   

  (6,458) (19,730)
   

應佔總全面收入：

本公司擁有人  3,388 (13,942)

非控股權益  (823) (485)
   

  2,565 (14,42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間每股虧損 10

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基本（二零一零年：經重列）  0.5港仙 2.5港仙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基本（二零一零年：經重列）  5.8港仙 2.5港仙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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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 70,856 73,324
長期按金  2,441 2,375
應佔聯營公司權益  21,136 22,222
無形資產 12 136,129 138,385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20,000 20,000
   

  250,562 256,306
   

流動資產
存貨  24,864 2,852
應收貿易賬款 13 20,633 21,020
其他應收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14 23,275 20,431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58 52
可退回稅款  53 53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表之金融資產  49,066 62,071
銀行結存及金融機構存款   503,663 258,176
   

  621,612 364,655

列為持作出售之資產  – 226,549
   

  621,612 591,204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5 7,666 6,737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24,752 26,593
應付一所聯營公司之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675 675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 1,144
融資租約承擔－一年內到期 16 43 43
應繳稅項  713 733
   

  33,849 35,925

與列為持作出售之資產有關之負債  – 970
   

  33,849 36,895
   

流動資產淨值  587,763 554,30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838,325 810,615
   



7

文化傳信集團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 2011-2012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7 10,361 10,339
儲備  796,368 767,988
   

  806,729 778,327
非控股權益  – 823
   

總權益  806,729 779,150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約承擔－一年後到期 16 28 50
遞延稅項負債  31,568 31,415
   

  31,596 31,465
   

  838,325 810,615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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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報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非控股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權益 總權益
 

     股本   投資物業
 股本 股份溢價 實繳盈餘 其他儲備 贖回儲備 匯兌儲備 購股權儲備 重估儲備 累計虧損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
 （經審核） 689,256 931,511 171,671 128 446 12,949 63,619 2,149 (1,229,328) 642,401 3,499 645,900

期間虧損 – – – – – – – – (19,245) (19,245) (485) (19,730)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境外經營業務
 財務報表的匯兌收益 – – – – – 5,303 – – – 5,303 – 5,303
            

期間總全面收入 – – – – – 5,303 – – (19,245) (13,942) (485) (14,427)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689,256 931,511 171,671 128 446 18,252 63,619 2,149 (1,248,573) 628,459 3,014 631,473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
 （經審核） 10,339 1,728,358 171,671 128 446 21,939 63,619 2,149 (1,220,322) 778,327 823 779,150

發行認股權證 – – – 27,570 – – – – – 27,570 – 27,570
行使認股權證 22 610 – – – – – – – 632 – 632
發行認股權證所產生之開支 – – – (1,018) – – – – – (1,018) – (1,018)
供股所產生之開支 – (21) – – – – – – – (21) – (21)
因認股權證獲行使而從
 其他儲備轉撥至股份溢價 – 435 – (435) – – – – – – – –
轉至出售物業收益 – – – – – – – (2,149) – (2,149) – (2,149)
            

與擁有人進行之交易 22 1,024 – 26,117 – – – (2,149) – 25,014 – 25,014

期間虧損 – – – – – – – – (5,635) (5,635) (823) (6,458)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境外經營業務
 財務報表的匯兌收益 – – – – – 9,023 – – – 9,023 – 9,023
            

期間總全面收入 – – – – – 9,023 – – (5,635) 3,388 (823) 2,565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0,361 1,729,382 171,671 26,245 446 30,962 63,619 – (1,225,957) 806,729 – 806,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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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動用之現金淨額 (64,655) (26,677)

投資業務所得╱（動用）之現金淨額 278,668 (11,606)

融資業務所得╱（動用）之現金淨額 27,137 (9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淨額 241,150 (38,380)

於四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58,176 160,514

匯率變動之影響 4,337 882
  

於九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03,663 123,01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結餘分析

銀行結餘及金融機構存款 503,663 123,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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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之適用

披露規定以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

及其他相關香港會計準則而編製。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並無包括全年財務報表內所需的一切資料及披露事項，並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全年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2. 主要會計政策

本集團編製此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採納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並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包括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惟本集團於本期間首次應用以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經修訂本） 對二零一零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二零零九年經修訂） 有關連人士披露

採納此等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此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造成重大財務影響，且並無

對於此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應用之會計政策構成重大變動。

採納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並無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任何其他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合營安排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於其他實體之權益披露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價值計量1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本） 其他全面收入項目之列報2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二零一一年） 僱員福利1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一一年） 獨立財務報表1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二零一一年） 投資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1

1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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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與綜合財務報表有關之部分。根據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10號，綜合賬目之唯一基準為控制權。此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包含控制權之新定義，其中包

括三個元素：(a)可對接受投資公司行使之權力、(b)自參與接受投資公司營運所得浮動回報之承擔或權利，及(c)

能夠運用其對接受投資公司之權力以影響投資方回報金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已就複雜情況之處理方法加入

詳細指引。整體而言，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須作出大量判斷。

本公司董事正在評估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之影響。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將不會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3. 收入

持續經營業務之收入（亦指本集團營業額）指本集團就售出貨品之已收及應收款項淨額，減退貨、貿易折扣及準備以

及勘探及生產服務收入，並分析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之收入

銷售貨品 19,213 15,481

勘探及生產服務收入 3,589 3,706
  

 22,802 19,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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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4. 其他收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重列）

出售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表之金融資產之收益 33 14,748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788 376

管理費收入 – 13

其他收入 740 505

上市股本證券收取之股息 – 2
  

 1,561 15,644
  

5. 分類資料

執行董事已識別本集團之產品及服務線作為經營分類。該等經營分類已受監控，並根據分類表現作出策略決定。

本集團已經辨認以下須報告分類：

– 出版：漫畫出版及來自漫畫授權之版稅收入

– 原油勘探業務：在中國進行原油勘探服務

– 中文資訊基建：提供伺服器管理、數據寄存服務及開發互動社交網絡網站

– 電子卡服務：分設於便利店、超市、快餐店、酒店、網上購物及其他銷售點應用電子卡付款服務，如服務站

及自動販賣機等

– 零售及批發：在香港及澳門零售衣服、化妝品及女士配飾，及在日本批發絕緣物料

– 物業投資（已於本期間終止經營）

有關非屬須報告的其他業務活動及經營分類之資料乃合併並於「其他」中披露。「其他」包括在澳門之飲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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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5. 分類資料（續）

本集團已訂立臨時買賣協議（「臨時協議」），按286,000,000港元之代價出售位於香港九龍觀塘鴻圖道47號之整棟文

化傳信中心（「該出售物業」）。除本集團約佔該出售物業樓面面積之26%作為辦公室之外，餘下74%之樓面面積均出

租予租戶。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已終止經營物

業投資業務於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簡明中期財務報表內被分類為已終止經營業務。有關已終止經營業務之進一步詳情

載於未經審核簡明中期財務報表附註9。

本集團之持續經營業務現由以下五項主要業務分類組成：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持續經營業務
 

 出版 原油勘探服務 中文資訊基建 電子卡服務 零售與批發 其他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來自外部客戶 11,946 3,589 – 23 5,213 2,031 22,802

來自其他分類 – – – – – 17 17
       

須報告分類收益 11,946 3,589 – 23 5,213 2,048 22,819
       

須報告分類虧損 (2,060) (9,189) (5,603) (904) (1,394) (100) (19,250)
       

其他資料

無形資產之攤銷 – 5,757 – – – – 5,757

銀行利息收入 – (192) (525) – – (71) (788)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83 3,946 – 50 40 215 4,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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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5. 分類資料（續）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持續經營業務
 

 出版 原油勘探服務 中文資訊基建 電子卡服務 零售與批發 其他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經重列） （經重列） （經重列） （經重列） （經重列） （經重列）

收益

來自外部客戶 13,359 3,706 – 74 1,417 631 19,187

來自其他分類 6 – – – 323 – 329
       

須報告分類收益 13,365 3,706 – 74 1,740 631 19,516
       

須報告分類溢利╱（虧損） 4,072 (7,662) (2,440) (1,441) (3,506) (919) (11,896)
       

其他資料

無形資產之攤銷 – 5,905 – 409 – – 6,314

銀行利息收入 – (368) – (5) – (3) (376)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75 2,018 – 52 39 – 2,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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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5. 分類資料（續）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持續經營業務
 

 出版 原油勘探服務 中文資訊基建 電子卡服務 零售與批發 其他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須報告分類資產 21,384 229,659 74,727 5,638 35,822 6,694 373,924

添置非流動資產 714 134 84 – 209 114 1,255

須報告分類負債 (9,437) (6,458) (405) (4,741) (3,973) (62) (25,076)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持續經營業務
 

 出版 原油勘探服務 中文資訊基建 電子卡服務 零售與批發 其他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須報告分類資產 14,239 246,588 72,933 7,065 17,611 6,252 364,688

添置非流動資產 230 2,425 77 10 – 1,095 3,837

須報告分類負債 (8,665) (9,226) (414) (5,313) (563) (49) (24,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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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5. 分類資料（續）

就本集團營運分類所呈列之各項總數與財務報表中呈列的本集團主要財務數據的對賬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重列）

須報告分類收益 22,819 19,516

對銷分類間收入 (17) (329)
  

持續經營業務之收益 22,802 19,187
  

除所得稅開支前虧損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須報告分類虧損 (19,250) (11,896)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表之金融資產公平價值減少 (36,865) (13,968)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1,087) (499)

未被分類之公司（費用）╱收入 (4,772) 4,564

財務費用 (4) (74)
  

持續經營業務之除所得稅抵免前虧損 (61,978) (21,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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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5. 分類資料（續）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須報告分類資產 373,924 364,688

應佔聯營公司之權益 21,136 22,222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20,000 20,000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58 52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表之金融資產 49,066 62,071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資產 – 226,549

其他公司資產 407,990 151,928
  

本集團資產 872,174 847,510
  

須報告分類負債 25,076 24,230

應付一所聯營公司之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675 675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 1,144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負債 – 970

其他公司負債 39,694 41,341
  

本集團負債 65,445 68,360
  

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分為如下地區：

 來自客戶之收益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重列）

香港（居駐地） 13,200 13,563

中國 3,949 3,780

澳門 2,251 641

日本 3,402 1,203
  

 22,802 19,187
  

客戶之地理位置乃根據提供服務或交付貨物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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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6. 財務費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利息費用：

融資租約 4 4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其他借貸 – 70
  

 4 74
  

7. 除所得稅前虧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除所得稅前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9,257 9,826

無形資產攤銷 5,757 6,314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自置資產 4,318 2,395

 －以融資租約持有之資產 16 16

股息收入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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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8. 所得稅抵免

由於本集團於期間並無估計應課稅溢利（二零一零年：無），因此並無在財務報表中為香港利得稅撥備。於兩段期間

內，本集團亦無於其他司法權區錄得應課稅溢利。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重列）

稅項抵免包括：

即期稅項 – –

遞延稅項

並無確認為資產之暫時差異之稅務影響 740 1,571
  

 740 1,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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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9. 已終止經營業務

本集團與一名獨立第三方訂立臨時協議，按286,000,000港元之代價出售該出售物業，而出售已於二零一一年九月

二十三日完成。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本集團之物業投資業務已分類為已終止經營業務。截至二零一一年

及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其業績分析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收益  2,365 3,277

銷售成本  (413) (392)
  

毛利  1,952 2,885

行政費用  (2,649) (2,313)

出售物業收益 (a) 55,477 –
  

除所得稅前溢利  54,780 572

所得稅抵免╱（支出）  – –
  

期間溢利  54,780 572
  

本期間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折舊開支為93,000港元（二零一零年：626,000港元），已計入行政費用。

附註：

(a) 本集團錄得出售物業收益約55,477,000港元。有關收益乃根據286,000,000港元之代價減去於二零一一

年三月三十一日持作出售之資產約226,549,000港元及其他相關成本（包括物業代理佣金、法律費用、印

刷公司費用及所有相關開支）後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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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10.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盈利╱（虧損）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重列）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持續經營業務 (60,415) (19,817)

已終止經營業務 54,780 572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之虧損總額 (5,635) (19,245)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千股 千股

 （未經審核） （經重列）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加權平均股數 1,034,902 780,789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每股基本虧損已重新計算，以反映該期間發行股份之影響。

由於本公司購股權之行使價高於本公司股份於兩段期間之平均市價，故並無呈列兩段期間之每股攤薄虧損。

11.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變動

期內，本集團購入之設備為1,285,000港元（二零一零年：1,607,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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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無形資產

 勘探和生產

 服務之權利 會所會籍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之賬面值（經審核） 137,000 1,385 138,385

攤銷 (5,757) – (5,757)

匯兌調整 3,501 – 3,501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之賬面值（未經審核） 134,744 1,385 136,129
   

13. 應收貿易賬款

以下為報告日期時，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根據發票日期）：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60天 4,383 7,112

61－90天 3,765 9,795

91－180天 2,521 228

超過180天 9,964 3,885
  

 20,633 21,020
  

應收貿易賬款為免息及無抵押。董事認為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價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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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其他應收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其他應收款 13,736 13,415

按金及預付款項 9,539 7,016
  

 23,275 20,431
  

本集團之其他應收款包括收購Raise Beauty Investments Limited及其附屬公司（「Raise Beauty集團」）產生之溢利

補償結餘2,655,000港元（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2,655,000港元），此乃由於Raise Beauty集團未能達到溢利保

障之數額。董事認為餘額2,655,000港元可悉數收回。

除上述披露者外，其他應收款、按金及預付款項乃免息且無抵押。董事認為其他應收款之賬面值之公平價值相若。

15. 應付貿易賬款

以下為於報告日期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根據發票日期）：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60天 6,064 2,681

61－90天 1,231 610

超過90天 371 3,446
  

 7,666 6,737
  

於報告日期之結餘乃免息並預期將於一年內償清。董事認為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價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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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融資租約承擔

 最低租賃款項 最低租賃款項之現值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根據融資租約應付之款項：

一年內 51 54 43 43

第二至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35 59 28 50
    

 86 113 71 93

減：未來融資費用 (15) (20) – –
    

租賃承擔之現值 71 93 71 93
  

減：須於一年內償還之款項   (43) (43)
    

須於一年後償還之款項   28 50
    

結餘乃以出租人以租賃資產所作之押記作為抵押。根據融資租約持有之資產之租期為5年。於本期內，平均實際借

貸利率為9%（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9%）。利率乃於訂約日期釐定。

所有租約均為定期償還及並無訂立或然租金付款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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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17. 股本

所有股份均可收取股息及資本償還。

  股份數目 股本
 附註 千股 千港元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法定：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九月三十日  200,000,000 2,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  1,033,884 10,339

 因認股權證獲行使而發行新股份 (a) 2,260 22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1,036,144 10,361
   

附註：

(a)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七日，本公司與一名獨立配售代理訂立配售協議，內容有關配售最多137,850,000

份認股權證（「二零一三年認股權證」），附有權利可自二零一一年五月三日起至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

止（包括首尾兩日）期間內按每股初步認購價0.28港元認購最多合共38,598,000港元之本公司股本中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股份。二零一三年認股權證已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完成配售。

配售事項之所得款項淨額約為26,552,000港元，已用作本公司之一般營運資金。

於本期間，2,260,000份二零一三年認股權證之登記持有人已行使彼等認購2,260,000股本公司股份之

權利，代價為632,800港元，當中的22,600港元計入股本，其餘610,200港元計入股份溢價賬。此外，

二零一三年認股權證應佔之435,000港元已從認股權證儲備轉撥至股份溢價賬。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有135,590,000份未行使二零一三年認股權證，附有權利可以現金

認購最多約37,965,200港元之本公司每股面值0.01港元之股份。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

日目前之股本架構，若該等未行使認股權證獲悉數行使，本公司將額外發行135,590,000股每股面值

0.01港元之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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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18. 有關連人士交易

於本期間，本集團與若干有關連人士進行下列交易：

 收取自有關連公司 收取自有關連公司 收取自有關連公司 支付有關連公司 應收有關連

 之版稅收入 之租金收入 之其他收入 之其他費用 公司款項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聯營公司 – – 230 440 24 5 – 115 58 48
          

有容影視投資基金

 有限公司（附註） – 100 – – – – – – – –
          

附註： 有關連公司乃為本公司執行董事陳文龍先生全資擁有之公司。董事認為，該等交易乃於一般業務過程中進

行，其價格及條款不遜於給予或來自獨立第三方之價格及條款。

19. 資本承擔

本集團於報告日期有關購入用作一項勘探項目之勘探及生產物業之資本承擔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已訂約但未撥備 7,128 6,575
  

20. 中期股息

董事會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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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業績

本集團在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整體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增長18.84%至22,802,000港元，其中約

11,946,000港元、3,589,000港元、無、23,000港元、5,213,000港元及2,031,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

日：13,359,000港元、3,706,000港元、無、74,000港元、1,417,000港元及631,000港元）分別來自本集團持

續經營業務之出版業務、原油勘探服務、中文資訊基建、電子卡服務、零售和批發及其他。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投資物業收入減少27.83%至2,365,000港元，而出售整棟文化傳信中心一事已於二零

一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完成，兩者共帶來淨收益約54,780,000港元。

本集團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綜合虧損淨額由19,245,000港元（或每股虧損2.5港仙）（經重列），減至5,635,000

港元（或每股虧損0.5港仙），主要是來自出售已終止經營業務之合計淨收益，及扣除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表之

金融資產的公平價值減值約36,865,000港元。展望將來，我們對未來抱以厚望。於未來數月內，我們將會推

出一個互動社交網絡網站，並由周杰倫先生擔任該網站之全球文化大使。總體而言，藉著專注於核心業務、

捉緊發展社交網絡之新機會，本集團對未來感到樂觀。

另外，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淨值為806,729,000港元，以本公司加權平均股數

1,034,902,416股計算之每股資產淨值約為0.78港元（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0.96港元）。

認股權證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七日，本公司與一名獨立配售代理訂立配售協議，內容有關向不少於300名身為獨立第三方

之承配人配售最多137,850,000份認股權證（「二零一三年認股權證」），附有權利可自二零一一年五月三日起

至二零一三年五月二日止（包括首尾兩日）兩年期間內按每股初步認購價0.28港元認購最多合共38,598,000港

元之新股份。二零一三年認股權證已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完成配售。

配售事項之所得款項淨額約為26,552,000港元，已用作本公司之一般營運資金。

於本期間，2,260,000份二零一三年認股權證之登記持有人已按每股0.28港元之價格行使彼等認購2,260,000

股本公司股份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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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出售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七日，本集團與一名獨立第三方訂立臨時買賣協議，內容有關出售整棟位於香港觀塘

鴻圖道47號之物業（「出售事項」），其代價為286,000,000港元（「代價」）。出售事項已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三

日完成而本集團已收到全數代價。於出售事項完成後，本集團錄得約55,477,000港元之收益，而出售所得款

項將用作屬本集團主營業務線之未來投資。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銀行結存及金融機構存款合共約503,663,000港元以及按公平價值計入損

益表之金融資產為49,066,000港元。本集團並無面對重大外幣匯率波動風險。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流動資產淨值約587,763,000港元（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554,309,000

港元），流動比率為18.36（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16.02）。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之總負債約為

65,445,000港元（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68,360,000港元），佔股東權益約8.1%（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

日：8.8%）。

鑒於上述各項，按其擁有充裕現金流量及其他資源之穩健財務狀況所反映，董事會相信本集團將具備充裕流

動資金應付其日常營運。一如以往，本集團將就任何剩餘流動資金繼續遵循謹慎及嚴格之現金管理措施。

僱傭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合共聘有121位僱員（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129位）。於期內，薪酬開支

合共約為9,257,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9,826,000港元）。薪酬福利計劃維持在具競爭力之水平，

並且由管理層定期檢討。本集團會按個別長處與表現，向若干董事及僱員發放酌情花紅與具鼓舞性作用之購

股權。

中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零年：無）。

購回、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各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

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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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一日舉行之二零零二年股東週年大會上，本公司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二零零二年計

劃」）。

於中期報告日期，根據二零零二年計劃可予發行之股份數目為158,681,050股，相當於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約

15.31%。

期內根據二零零二年計劃授予本公司董事及僱員之購股權變動詳情如下：

 購股權數目
 

    於     於
    二零一一年 期內轉自 期內轉往  期內已授出╱ 二零一一年
   授出日期 四月一日 其他類別 其他類別 期內已失效 行使╱註銷 九月三十日 行使價 行使期

          港元

(a) 董事
 關健聰先生 (i) 二零零六年 877,600 – – – – 877,600 0.92 二零零六年七月七日至
   七月七日        二零一六年七月六日

  (ii) 二零零七年 109,700 – – – – 109,700 2.16 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九日至
   六月二十九日        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iii) 二零零七年 877,600 – – – – 877,600 1.42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六日至
   十一月六日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五日

 萬曉麟先生  二零零三年 329,100 – – – – 329,100 2.42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至
   十二月十九日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鄧宇輝先生 (i) 二零零三年 109,700 – – – – 109,700 2.42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至
   十二月十九日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ii) 二零零五年 1,755,200 – – – – 1,755,200 2.69 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十四日至
   三月二十四日        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三日

  (iii) 二零零六年 109,700 – – – – 109,700 0.92 二零零六年七月七日至
   七月七日        二零一六年七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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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續）

 購股權數目
 

    於     於
    二零一一年 期內轉自 期內轉往  期內已授出╱ 二零一一年
   授出日期 四月一日 其他類別 其他類別 期內已失效 行使╱註銷 九月三十日 行使價 行使期

          港元

 鄧烱泉先生  二零零六年 54,850 – – – – 54,850 0.92 二零零六年七月七日至
   七月七日        二零一六年七月六日

 陳文龍先生 (i) 二零零五年 1,426,100 – – – – 1,426,100 2.69 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十四日至
   三月二十四日        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三日

  (ii) 二零零六年 713,050 – – – – 713,050 0.92 二零零六年七月七日至
   七月七日        二零一六年七月六日

  (iii) 二零零七年 1,206,700 – – – – 1,206,700 2.16 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九日至
   六月二十九日        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iv) 二零零七年 1,645,500 – – – – 1,645,500 1.42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六日至
   十一月六日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五日

(b) 僱員 (i) 二零零三年 3,554,280 – – – – 3,554,280 2.42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至
   十二月十九日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ii) 二零零五年 4,388,000 – – – – 4,388,000 2.69 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十四日至
   三月二十四日        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三日

  (iii) 二零零六年 329,100 – – – – 329,100 0.92 二零零六年七月七日至
   七月七日        二零一六年七月六日

  (iv) 二零零七年 10,476,350 – – – – 10,476,350 2.16 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九日至
   六月二十九日        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v) 二零零七年 12,286,400 – – – – 12,286,400 1.42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六日至
   十一月六日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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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續）

 購股權數目
 

    於     於
    二零一一年 期內轉自 期內轉往  期內已授出╱ 二零一一年
   授出日期 四月一日 其他類別 其他類別 期內已失效 行使╱註銷 九月三十日 行使價 行使期

          港元

(c) 其他 (i) 二零零三年 2,490,190 – – – – 2,490,190 2.42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至
   十二月十九日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ii) 二零零五年 21,994,850 – – – – 21,994,850 2.69 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十四日至
   三月二十四日        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三日

  (iii) 二零零五年 3,291,000 – – – – 3,291,000 1.93 二零零五年十月三日至
   十月三日        二零一五年十月二日

  (iv) 二零零六年 12,823,930 – – – – 12,823,930 0.92 二零零六年七月七日至
   七月七日        二零一六年七月六日

  (v) 二零零七年 32,087,250 – – – – 32,087,250 2.16 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九日至
   六月二十九日        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vi) 二零零七年 45,744,900 – – – – 45,744,900 1.42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六日至
   十一月六日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五日

附註：

購股權行使期自授出起計十年。購股權或會於購股權已獲歸屬之購股權期內之任何時候行使。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所有購股權已獲歸屬。

購買股份或債券之安排

除上文所披露持有之購股權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內任何時間概無訂立任何安排，致使本公司董

事可藉購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團之股份或債券而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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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披露

(a) 董事之權益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各董事及行政總裁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須(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

及第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該等條文被

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或淡倉）；或(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錄在所述登記冊內；或(c)根據

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

於本公司股份之權益

     佔已發行股本之

董事姓名  身份 權益性質 持有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周麗華女士 (i)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 29,594,800 29.20%

 （附註1） (ii) 受控公司之權益 公司權益 93,588,600

    （附註2）

 (iii) 配偶權益 家族權益 179,403,112

    （附註3）

萬曉麟先生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 50,000 0.01%

鄧烱泉先生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 135,000 0.01%

附註：

1. 周麗華女士（「周女士」）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七日獲委任為本公司之執行董事。

2. 周女士於L&W Holding Limited（「L&W」）擁有控制性權益，L&W實益擁有93,588,600股本公司股份之權益。
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周女士被視作擁有93,588,600股本公司股份之權益。

3. Harvest Smart Overseas Limited（「Harvest Smart」）實益擁有173,718,712股股份，並視為擁有
Chamberlin Investments Limited（「Chamberlin」）持有之9,400股股份之權益。Harvest Smart於金網資
本有限公司（「金網資本」）擁有控制性權益(35.76%)，而Chamberlin乃金網資本之全資附屬公司。因此，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Harvest Smart被視為擁有9,400股本公司股份之權益。

李柏思先生（「李先生」）實益擁有5,675,000股本公司股份，彼分別於L&W及Harvest Smart擁有65%及98.64%

之控制性權益。周女士為李先生之配偶，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周女士被視為擁有179,403,112股本公司股
份之權益。

上述所有權益均為好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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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披露（續）

(a) 董事之權益（續）

於本公司聯營公司股份之權益

     佔聯營公司

     已發行股本

聯營公司名稱 董事姓名 身份 權益性質 持有股份數目 總額之百分比

中國生物資源控股 關健聰先生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 21,000,000（附註1） 0.26%

 有限公司 鍾定縉先生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 3,200,000（附註2） 0.04%

 萬曉麟先生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 13,000,000 （附註3） 0.16%

 鄧宇輝先生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 4,000,000 （附註4） 0.05%

 陳文龍先生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 17,000,000 （附註5） 0.21%

 曾偉華先生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 3,505,420 （附註6） 0.04%

附註：

1. 關健聰先生實益擁有於中國生物資源控股有限公司21,000,000份購股權之權益。

2. 鍾定縉先生實益擁有於中國生物資源控股有限公司1,200,000股普通股及2,000,000份購股權之權益。

3. 萬曉麟先生實益擁有於中國生物資源控股有限公司13,000,000份購股權之權益。

4. 鄧宇輝先生實益擁有於中國生物資源控股有限公司4,000,000份購股權之權益。

5. 陳文龍先生實益擁有於中國生物資源控股有限公司17,000,000份購股權之權益。

6. 曾偉華先生實益擁有於中國生物資源控股有限公司2,505,420股普通股及1,000,000份購股權之權益。

上述所有權益均為好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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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披露（續）

(a) 董事之權益（續）

於本公司購股權之權益

       佔已發行
       股本之
董事姓名  身份 權益性質 購股權數目 每股行使價 行使期 概約百分比

     港元

關健聰先生 (i)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 877,600 0.92 二零零六年七月七日至 0.18%
      二零一六年七月六日

 (ii)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 109,700 2.16 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iii)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 877,600 1.42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六日至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五日

周麗華女士（附註1）  配偶權益 家族權益 4,388,000 2.16 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九日至 0.43%
    （附註2）  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萬曉麟先生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 329,100 2.42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至 0.03%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鄧宇輝先生 (i)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 109,700 2.42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至 0.19%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ii)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 1,755,200 2.69 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十四日至
      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三日

 (iii)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 109,700 0.92 二零零六年七月七日至
      二零一六年七月六日

鄧烱泉先生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 54,850 0.92 二零零六年七月七日至 0.01%
      二零一六年七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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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披露（續）

(a) 董事之權益（續）

於本公司購股權之權益（續）

       佔已發行
       股本之
董事姓名  身份 權益性質 購股權數目 每股行使價 行使期 概約百分比

     港元

陳文龍先生 (i)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 1,426,100 2.69 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十四日至 0.48%
      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三日

 (ii)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 713,050 0.92 二零零六年七月七日至
      二零一六年七月六日

 (iii)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 1,206,700 2.16 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九日至
      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iv) 實益擁有人 個人權益 1,645,500 1.42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六日至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五日

附註：

1. 周麗華女士（「周女士」）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七日獲委任為本公司之執行董事。

2. 李柏思先生（「李先生」）根據本公司二零零二年計劃獲授4,388,000份本公司之購股權。周女士為李先生之配

偶，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周女士被視為擁有李先生獲授購股權之權益。

3. 購股權行使期自授予十年之日開始。購股權或會於購股權已獲歸屬之購股權期內任何時候行使。於二零一一

年九月三十日，所有購股權已獲歸屬。

上述所有權益均為好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行政總裁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

（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證券中擁有須(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須知會

本公司及聯交所（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該等條文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或淡倉）；或(b)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錄在該條所述之登記冊內；或(c)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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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披露（續）

(b) 主要股東權益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就本公司任何董事或高級行政人員所知，以下人士擁有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

份之權益或淡倉為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須知會本公司，或根據本公司按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予以保存之登記冊所記錄之權益或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

   所持相關 佔已發行股本之
名稱 身份 所持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L&W Holding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93,588,600 – 9.03%

Harvest Smart Overseas  實益擁有人及受控公司 173,728,112 – 16.77%
 Limited  之權益（附註1）

李柏思先生 實益擁有人、受控公司之權益 302,586,512 4,388,000 29.63%
  及配偶權益（附註2）

周麗華女士 實益擁有人、受控公司之權益 302,586,512 4,388,000 29.63%
  及配偶權益（附註3）

李弟先生 實益擁有人 55,711,000 15,730,000 6.89%

附註：

1. Harvest Smart Overseas Limited（「Harvest Smart」）實益擁有173,718,712股本公司股份，及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被視為擁有Chamberlin Investments Limited（「Chamberlin」）所持之9,400股本公司股份之權

益。Harvest Smart於金網資本有限公司（「金網資本」）擁有控制性權益(35.76%)，而Chamberlin乃金網資

本之全資附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Harvest Smart被視為擁有9,400股本公司股份之權益。

2. 李柏思先生（「李先生」）實益擁有5,675,000股本公司股份及4,388,000份本公司購股權之權益。彼亦分別於

L&W Holding Limited（「L&W」）及Harvest Smart擁有65%及98.64%之控制性權益。此外，李先生之配偶周

麗華女士（「周女士」）亦為本公司之執行董事，實益擁有29,594,800股本公司股份之權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李先生被視為擁有296,911,512股本公司股份之權益。

3. 周女士實益擁有29,594,800股本公司股份之權益，彼為李先生之配偶及擁有L&W控制性權益。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周女士被視為擁有272,991,712股本公司股份及全部授予李先生購股權之權益。

上述所有權益均為好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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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披露（續）

(b) 主要股東權益（續）

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續）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就本公司董事及行政總裁所知，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並無任何人士擁有本公

司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或淡倉為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須知會本公司，或根

據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予以保存之登記冊所記錄之權益或淡倉。

董事之合約權益及關連交易

期內，本公司進行關連交易及持續關連交易，詳情如下。

(a) 應收Wealthy Concept Holdings Limited之款項2,654,800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2,340,206元）乃收購

Raise Beauty集團之利潤保證的餘下結餘。

(b)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九日，本集團與有容影視投資基金有限公司（「有容影視」）訂立授權協議（「授權

協議」），其中，本公司之執行董事陳文龍先生持有有容影視之100%權益。本集團授予有容影視為期三

年之授權，用以製作電影。授權協議之年度上限乃參照支付之授權費以及應佔全球票房分紅而釐定。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在期結或期內任何時間，本公司董事在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所訂立之其他重大合約

中，概無直接或間接擁有重大權益。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其書面職權範圍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附錄十四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現時由曾偉華先生、陳立祖先生及賴強先生三位獨立

非執行董事組成。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討論內部監控及

財務呈報等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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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之守則，惟下文所述之偏離行

為除外：

守則條文A.4.1

根據守則條文A.4.1，非執行董事之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並須接受重選。本公司現時之獨立非執行董事並非按

指定任期委任。然而，本公司所有董事（包括執行及非執行董事）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第110(A)條及第

190(v)條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席退任。因此，本公司認為已採取足夠措施確保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之嚴謹

程度不遜於守則所訂立之規定。

守則條文E.1.2

根據守則條文E.1.2，董事會主席應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由於董事會主席朱邦復先生因處理其他重要事務而出

外公幹，故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八月八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然而，一位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之執

行董事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出任該大會主席。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有關「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作為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

之守則（「標準守則」）。經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本公司確認所有董事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期間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之規定標準。

承董事會命

文化傳信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朱邦復

香港，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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